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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用电话管理办法

（1994年11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83号令发布  根据1997年12月1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53号令修正并重新发布）

总  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公用电话的管理，根据《上海市保护和发展邮电通信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公用电话，是指设置在商店、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轮渡码头、旅游点、宾馆、饭店、医院、道路等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为公众提供通信服务并按规定收取费用的各类电话装置。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公用电话的设置、经营和管理。
    第四条（主管部门）
    上海市邮电管理局（以下简称市邮电管理局）是本市公用电话业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市电话局和各县邮电局（以下统称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通信区域公用电话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区、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职责）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用电话管理的领导。市、区、县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街道，应当配合做好公用电话的设置和管理工作。
公用电话的设置
    第六条（发展规划）
    市邮电管理局负责编制全市公用电话发展规划，适应全市社会经济发展对公用电话的需求。
    第七条（公用电话的设置）
    商业区沿街单位以及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轮渡码头、旅游点、宾馆、饭店、医院、道路等公共场所，应当根据客流量设置相应的公共电话。
    居民住宅区公用电话及夜间应急电话的设置，由公用电话管理部门会同街道办事处具体商定。
    第八条（公用电话的设置）
    公用电话站应当根据方便公众使用的原则设置。其中街道设置的公用电话站，其用房由街道提供，使用面积应当不小于3平方米。
    第九条（公共场所公用电话的设置位置）
    商业区沿街单位以及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轮渡码头、旅游点、宾馆、饭店、医院、道路等公共场所设置公用电话或者电话亭（站），承办单位应当在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和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选定设置位置。
    第十条（占路、占地、附挂通信线路的要求）
    安装公用电话设施需占用（开挖）道路、使用土地的，应当按规定向公安、市政工程、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有关部门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处理。
    需在桥梁、隧道、人防工程和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上附挂通信线路的，依照《上海市保护和发展邮电通信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公用电话机等的提供）
    公用电话的线路、号码、电话机、电话计次器和公用电话亭，由公用电话管理部门提供，产权属于提供单位。
    第十二条（设置公用电话的申请）
    单位和个人需设置公用电话的，应当向公用电话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单位电话和私人电话改为公用电话的，还应当提供原使用的电话号码。
    第十三条（设置公用电话的审批）
    公用电话管理部门接到单位和个人设置公用电话的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答复；对单位电话和私人电话改为公用电话的申请，应当在7日内答复。
    对批准设置公用电话的，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应当发给《公用电话承办证》。其中，单位电话和私人电话改为公用电话的，公用电话管理部门还应当与其签订改办公用电话协议书。
    未取得《公用电话承办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公用电话营业活动。
    第十四条（继续营业或者提前终止营业的手续）
    单位电话和私人电话改为公用电话协议期满需继续营业的，应当在期满之日的15日前办理展期手续。协议期间需提前终止营业的，应当在终止之日的60日前向公用电话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方可终止营业。
公用电话的经营
    第十五条（经营范围）
    公用电话供公众打出使用或者在核定的地域范围内兼办传呼和传话。
    夜间应急电话点应当向公众提供夜间应急服务。
    公用电话承办户需兼办长途电话、传真及其他邮电业务的，应当按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服务时间）
    公用电话的服务时间：
    （一）居民住宅区传呼公用电话服务时间市区每天不得少于12小时，其他地区不得少于10小时。
    （二）商店、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轮渡码头、旅游点、宾馆、饭店、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公用电话，服务时间应当于设置单位的工作时间相一致。
    （三）昼夜服务的公用电话站，应当24小时提供服务。
    （四）夜间应急电话的服务时间应当从晚上22时起至次日7时止。
    第十七条（单据的印制）
    公用电话的传呼单、通话凭证，由市电话局统一印制。
    第十八条（收费规定）
    公用电话通话费、传呼费、服务费的收费标准，由市邮电管理局会同市物价局核定。
    承办公用电话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执行各项收费规定，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九条（免费规定）
    使用公用电话一经接通答话，应当支付通话费。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免收通话费：
    （一）通话期间因机线障碍使正常通话无法继续进行的；
    （二）拨打公安报警（110）、障碍申告（112）、火警（119）、救护（120）等市电话局规定的免费专用电话的。
    第二十条（费用结算）
    承办公用电话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期向公用电话管理部门结算费用。无故拖欠的，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公用电话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公用电话管理部门职责）
    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可根据公众对公用电话的需求，设置、调整公用电话网点和传呼范围，负责公用电话的安装、迁移和日常业务管理，并对服务质量等进行监督。
    第二十二条（设备的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公用电话的机线设备，未经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同意不得擅自搬移。不得擅自在公用电话通信线路上搭接电话机、传真机或者其他通信终端设备。
    设置在户外的电话亭，设置单位应当保持其整洁完好，并应当定期派员维护。电话亭不准移作他用。
    因建设工程需要必须拆迁公用电话亭（站）时，应当事先通知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并就迁移地点、补偿标准等事项签订拆迁协议。
    第二十三条（公众监督）
    承办公用电话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服务场所公布服务时间、传呼范围、服务公约、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号码等，接受公众监督。
    第二十四条（检查与监督）
    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承办公用电话的单位和个人的检查与监督工作。公用电话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由市邮电管理局统一核发的行政执法证件，承办公用电话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管理人员执行公务。
    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可根据需要，聘请公用电话管理部门以外的人员担任公用电话监督管理员，对承办公用电话的单位和个人服务质量、收费标准等进行检查与监督。
    第二十五条（投诉）
    公用电话用户对承办公用电话的单位和个人超标准收费、拒绝传呼或者延误传呼等行为，可向公用电话管理部门投诉。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对用户投诉应当及时受理，认真查处，处理情况应当在7天内复告用户。
    第二十六条（故障修复）
    公用电话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公用电话报修当日或者次日予以修复。如因线路重大故障等原因不能及时修复的，应当向承办公用电话的单位和个人说明，不得任意推诿和拖延。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行政处罚）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市邮电管理局可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公用电话承办证》擅自经营公用电话业务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切断其通话线路。
    （二）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可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经批准擅自终止营业的，责令其限期恢复营业；逾期不恢复营业的，责成公用电话管理部门终止其公用电话承办业务，切断其通话线路。
    （四）拒绝公众使用或者应予传呼而拒绝传呼的，责成有关单位处理有关当事人。
    （五）擅自搬移、污损或者毁损公用电话设施的，责令其恢复原状；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
    （六）拒绝市邮电管理局的监督与检查，隐瞒情况弄虚作假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成公用电话管理部门终止其公用电话承办业务。
    （七）擅自在公用电话通信线路上搭接电话机、传真机或者其他通信终端设备的，责令其拆除，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处罚程序和罚没款处理）
    市邮电管理局依据本办法作出行政处罚时，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时，应当开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
    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同级国库。
    第二十九条（妨碍公务的法律责任）
    拒绝、妨碍公用电话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对公用电话管理人员违纪的处理）
    公用电话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或者利用公用电话进行违法活动的，由公用电话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复议和诉讼）
    当事人对市邮电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市邮电管理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  则
    第三十二条（应用解释部门）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邮电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X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